
	关于开展好“文明交通进企业” 

	主题宣传周活动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交通管理局、处：
　　为进一步深化正在开展的道路客运隐患整治专项行动，按照我局《关于做好近期交通安全宣传重点工作的通知》（公交管[2011]86号）要求，5月9日至5月15日将在全国开展“文明交通进企业”主题宣传周活动。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突出宣传周工作重点。加强组织领导，精心研究制定宣传周活动方案。要将县级客运企业作为宣传周活动的重点，宣传教育到每个企业到每名驾驶人，特别是对农村班线的个体客运驾驶人，要逐一“见面见人”，确保不漏企业不漏驾驶人。各地总队、支队要组织工作组深入到县，对“文明交通进企业”主题宣传周活动进行督导检查。
　　二、策划宣传教育活动。要杜绝形式主义，确保宣传周取得实效，精心策划宣传周活动内容。在活动中，要组织驾驶人上一次警示教育课，开展一次交通安全知识测试，参加一次文明交通宣誓仪式和签名承诺活动，增强驾驶人安全意识和责任感。要通过手机短信、致企业、驾驶人一封信等形式，将本地区近年来涉及客运车辆的重大道路交通事故案例及三部局部署开展的客运整治专项行动情况发送到每个企业每个驾驶人，形成宣传声势，营造浓厚氛围，使每个企业每个驾驶人知晓违法行为危害、知晓整治行动要求。
　　三、与客运隐患排查相结合。要通过“文明交通进企业”主题宣传周活动促进企业安全隐患排查。结合宣传周活动组织力量深入县级客运企业开展交通安全隐患大排查，检查客运车辆安全性能，审查驾驶人资质，并对驾驶人交通违法记录进行集中清查，切实解决县级客运企业隐患多、死角多、排查不到位的问题。
　　四、建立企业宣传阵地。要与运输企业积极协商，因地制宜在企业内部、客运场站建立固定交通安全宣传栏、宣传橱窗等宣传阵地。要设立优秀驾驶人光荣榜和交通违法曝光栏，刊登交通事故典型案例，发布交通安全提示。
　　五、大力开展宣传报道。要组织记者走进运输企业，挖掘报道素材，宣传先进运输企业管理经验。通过编发新闻通稿、组织新闻发布会、安排企业负责人、优秀驾驶人和安全管理员走进直播间等形式，宣传安全出行知识以及客运隐患整治专项行动的进展和成效。
　　六、形成部门合力。要会同交通运输、安监等部门共同召集客运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员进行座谈，通报整治行动发现的问题，督促客运企业开展安全生产自查自纠，及时发现和消除事故隐患，进一步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请各地于5月16日17时前将宣传周活动开展情况通过公安网传我局宣传教育处。
　　
　　附件：“文明交通进企业”主题宣传周活动工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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